高等学历继续教育2021年
专业填报工作注意事项

一、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院校新增专业注意事项。
（一）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院校须在本校已经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本、专科专业范围内设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专科专业。
（二）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专业停招4年及以上、专科专业停招3年及以上时，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相应专业原则上不宜填报。
（三）原则上普通高校本专科专业应有一届以上毕业生才允许举办相应的继续教育专业（2021年7月才有一届毕业生也不满足要求）。
（四）满足(一）（二）（三）的条件可新增专业。
（五）新增专业是在系统中可选择的专业清单中的，按正常专业填报，同时在附件1《2021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拟招生专业情况表》中的备注栏填写教育部或教育厅批准开设该专业的正式批文文件号和文件名，并将扫描件、电子版发送指定邮箱。如果满足(一）（二）（三）条件的新增专业不在系统中的可选择专业清单中，则需要在1月15日前将拟新增专业名称及其教育部批准开设该专业的正式批文扫描件报送我厅。
（六）每年新增拟招生的继续教育专业数量原则上不超过3个，每种层次、学习形式都占用新增名额。
（七）本科专业可设置方向，但不能以在专业名称后带括号的方式出现，可在招生简章的专业介绍中体现出不同方向。
（八）医学门类中的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针灸推拿学、预防医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学和医学检验等专业不得安排函授招生计划；艺术类、外语类专业安排函授招生计划须经教育部审核备案。
（九）医学相关类专业、药学类专业申报举办函授形式教育，要先获得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同意，再报教育部同意后才能在系统上填报。有此申报计划的高校请提前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沟通，并就此事正式行文报送我厅。
（十）去年停招专业不宜再申报。
二、独立设置成人高校、广西开放大学新增专业注意事项。
[bookmark: _GoBack](一）对于拟设置的新专业，要组织校内有关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进行审议，通过信息平台提交《非国控专业增设申请表》（系统中可下载）。
（二）信息平台面向社会公示一个月，学校官方网站应同步公示，高校在本校平台公示时，必须将用以收集意见的电话、邮箱等信息予以公布。
三、连续2年实际招生人数少于20人的继续教育专业应予以停招。学校如有特殊原因拟继续招生，需提交2021年度该专业的生源分析报告及具体招生工作计划。
四、合理填报各专业拟招生人数（以去年的实际招生数据为参照依据），处理好办学规模、办学效率与办学质量之间的关系，不宜过大或过小。
五、人才培养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专业名称；
（二）专业层次；
（三）入学要求；
（四）培养目标：包括应掌握的知识、具备的能力、养成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人才培养类型，适合工作领域；
（五）培养规格：包括修业年限、学习形式、总学时、总学分、毕业及学位要求、人才培养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六）课程体系：包括课程体系总体框架、课程设置、课程考核；
（七）教学计划进程表
1.教学计划进程表内容应包括：课程类别、课程性质、课程名称、课时、学分、开设学期、教学方式、考核方式；
2.贯彻落实《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科〔2018〕2号）中关于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要求:
(1)本科:需从以下5门课程中进行选择，至少开设2门。
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3学分
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5学分
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学分
④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学分
⑤形势与政策：2学分
(2)专科:需从以下3门课程中进行选择，至少开设2门。
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4学分
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学分
③形势与政策：1学分
（八）支持服务能力：包括师资队伍、教学资源、设施设备等内容。
注意：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关键信息，如学习形式、学习年限、专业层次等，应与拟招生专业信息保持一致。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应与对应的学习形式相匹配，不能出现业余学习形式的专业，教学计划是按照函授教育的要求制定的。

